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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０４８《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分为１４个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金属材料电阻率试验；

———第３部分：半导电橡塑材料体积电阻率试验；

———第４部分：导体直流电阻试验；

———第５部分：绝缘电阻试验；

———第７部分：耐电痕试验；

———第８部分：交流电压试验；

———第９部分：绝缘线芯火花试验；

———第１０部分：挤出护套火花试验；

———第１１部分：介质损耗角正切试验；

———笫１２部分：局部放电试验；

———第１３部分：冲击电压试验；

———第１４部分：直流电压试验；

———第１６部分：表面电阻试验。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０４８的第８部分，对应于ＩＥＣ６００６０１：１９８９《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１部分：一般定

义和试验要求》（英文版）。

本部分与ＩＥＣ６００６０１：１９８９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部分与ＩＥＣ６００６０１：１９８９的主要差异如下：

———仅与ＩＥＣ６００６０１：１９８９第５章“交流电压试验”相对应，其余部分全部删除；

———对应于ＩＥＣ６００６０１：１９８９第５章“交流电压试验”的主要技术差异：

１）　对“交流电压的频率”按产品标准进行修改；

２）　删除了“对变压器试验回路的要求”；

３）　对“串联谐振回路”进行修改，并补充附录Ａ“调感式串联谐振试验回路和参数选择”；

４）　对“试验电压的测量”进行了修改，并补充了例行试验采用的三种从高压端直接测量的

方法；

５）　对“试验程序”作了较大改动，补充了电缆试样接线的详细规定和具体说明接线方式的表

１和表２，删除“破坏性放电电压试验”和“确保破坏性放电电压试验”；

———与ＧＢ／Ｔ３０４８的其他部分相协调，本部分增加了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５章“试样制

备”、第７章“试验结果及评定”、第８章“注意事项”和第９章“试验记录”。

本部分代替 ＧＢ／Ｔ３０４８．８—１９９４《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交流电压试验》。本次修订按照

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对本部分进行了调整。

本部分与ＧＢ／Ｔ３０４８．８—１９９４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的英文名称改为“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ｗｉｒｅｓ—

Ｐａｒｔ８：ＡＣｖｏｌｔａｇｅｔｅｓｔ”；

———本部分的总体结构和编排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进行了修改：

１）　第１章为“范围”（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１章；本版的第１章）；

２）　第２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２章；本版的第２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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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第３章为“术语和定义”（１９９４年版无；本版的第３章）；

４）　第４章为“试验设备”（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３章；本版的第４章）；

５）　第５章为“试样制备”（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４章；本版的第５章）；

６）　第６章为“试验程序”（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５章；本版的第６章）；

７）　第７章为“试验结果及评定”（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６章；本版的第７章）；

８）　第８章为“注意事项”（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７章；本版的第８章）；

９）　第９章为“试验记录”（１９９４年版无；本版的第９章）；

———在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补充了相关标准（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２章；本版的第２章）；

———增加了第３章“术语和定义”（１９９４年版无；本版的第３章）；

———在第４章“试验设备”中进行了下述修改：

１）　完善了“容许偏差”的要求（１９９４年版的５．４；本版的４．１．２）；

２）　完善了对“串联谐振回路”表述（１９９４年版的３．２；本版的４．２．２）；

３）　补充了对“试验电压的测量”的规定（１９９４年版的３．３；本版的４．３．１、４．３．２）；

———在第５章“试样制备”中增加了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和矿物绝缘电缆的试样制备方法（１９９４年

版无；本版５．６、５．７）；

———在第６章“试验程序”中作了下述修改：

１）　补充了逐级击穿试验（１９９４年版无；本版的６．１．２）；

２）　删除了对绝缘护套电压试验接线方式的规定（１９９４年版的５．１．４和５．１．５；本版无）；

３）　完善了施加试验电压的要求（１９９４年版的５．３；本版的６．３．２）；

———在第７章“试验结果及评定”中补充了对假击穿的判断（１９９４年版无；本版的７．２）；

———在第８章“注意事项”中修改了对试验区域安全的要求（１９９４年版的７．２；本版的８．２）；

———增加第９章“试验记录”，规定了试验记录应记载的具体内容（１９９４年版无；本版的第９章）；

———对附录Ａ作了技术性修改（１９９４年版的附录Ａ；本版的附录Ａ）。

本部分的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线电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电缆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万树德、余震明、夏凯荣、朱中柱、金标义。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ＧＢ７６６—１９６５、ＧＢ３０４８．８—１９８３、ＧＢ／Ｔ３０４８．８—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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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８部分：交流电压试验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０４８的本部分规定了交流电压试验的术语和定义、试验设备、试样制备、试验程序、试验结

果及评定、注意事项和试验记录。

本部分适用于电线电缆产品耐受交流电压试验，但不适用于绕组线产品。

本部分应与ＧＢ／Ｔ３０４８．１一起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３０４８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３１１．６　高电压测量标准空气间隙（ＧＢ／Ｔ３１１．６—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００５２：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９　电工术语　高电压试验技术和绝缘配合

ＧＢ／Ｔ３０４８．１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６９２７．２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二部分：测量系统（ＧＢ／Ｔ１６９２７．２—１９９７，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０６０２：

１９９４）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９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３０４８的本部分。

３．１

峰值　狆犲犪犽狏犪犾狌犲

交流电压的峰值是指最大值，但不计由非破坏性放电引起的微小高频振荡。

３．２

方均根（有效）值　狉狅狅狋犿犲犪狀狊狇狌犪狉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狏犪犾狌犲

交流电压的方均根值是指一完整周波中电压值平方的平均值的平方根。

３．３

试验电压值　狏犪犾狌犲狅犳狋犺犲狋犲狊狋狏狅犾狋犪犵犲

试验电压值是指其峰值除以槡２。

３．４

总不确定度　狅狏犲狉犪犾犾狌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

犲

表征测量结果分散在真值周围程度的估量。由于存在很多影响因素，它是由多个单独的不确定度

所组成。

注：认为本部分中所考虑的大多数的不确定度来源都具有随机特性并是互相独立的，那么总的不确定度犲的最佳

估量为：

犲＝ 
狀

犻＝１

犲２槡 犻

　 式中：犲和犲１……犲狀 均用标准偏差表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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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试验设备

４．１　对试验电压的要求

４．１．１　电压波形

４．１．１．１　试验电压应为频率（４９～６１）Ｈｚ的交流电源，通常称为工频试验电压。

４．１．１．２　试验电压的波形为两个半波相同的近似正弦波，且峰值与方均根（有效）值之比应为

槡２±０．０７，如满足这些要求，则认为高压试验结果不受波形畸变的影响。

注：如果诸谐波的方均根（有效）值不大于基波的方均根值的５％，则认为满足上述对电压波形的要求。

４．１．２　容许偏差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试验电压的测量值应保持在规定电压值的±３％以内。

注：容许偏差为规定值与实测值之间允许的差值。它与测量误差不同，测量误差是指测量值与真值之差。

４．２　试验电压的产生

４．２．１　一般要求

４．２．１．１　除了用试验变压器产生所需的试验电压外，根据电线电缆产品具有较大电容的特点，也可采

用４．２．２规定的串联谐振回路产生试验电压。不论采用哪一种方式，试验电源都应满足试样试验所需

的电压和电容电流的要求。

４．２．１．２　试验回路的电压应稳定，不受各种泄漏电流的影响。试样的非破坏性放电不应使试验电压有

明显的降低，以至影响试样破坏性放电时的电压测量。

４．２．２　串联谐振回路

串联谐振回路主要是由与电缆试样或容性负载相串接的电感及相连的馈电电源所组成。通过改变

回路参数或电源频率，就能够把回路调整到谐振，此时，加到试样上的电压远大于电源电压且大体上是

正弦波。

谐振条件和试验电压的稳定性取决于电源频率和试验回路特性的稳定性。

当放电发生时，电源供给很小的电流，这就限制了对试样介质的破坏。

调感式串联谐振回路的试验回路和参数选择见附录Ａ。

４．３　试验电压的测量

４．３．１　用犌犅／犜１６９２７．２规定认可的测量装置进行测量

电压的峰值，方均根（有效）值和正弦波畸变及瞬态电压降的测量应采用经ＧＢ／Ｔ１６９２７．２规定程

序认可的测量装置。

一般要求是在额定频率下测量试验电压峰值或有效值的总不确定度应在±３％范围内。

４．３．２　用认可的测量装置校准未认可的测量装置

这种方法通常是将与试验电压有关的某种仪器的显示与对同一个电压进行的测量之间建立的一种

关系；其电压的测量可以是按４．３．１进行的或用符合ＧＢ／Ｔ３１１．６的球隙进行测量。但在试验期间，球

隙距离应增至足够大以防止放电。

通常可用不低于５０％的试验电压值外推。如果试验回路中电流不随外加电压线性变化，或者在校

准电压和试验电压之间的电压波形或频率发生变化，则外推法可能误差较大。

对于电力电缆的例行试验，下述三种方法都能满足要求：

———电压互感器（与试样的高压端并联）：电压互感器的测量误差应不超过±１％，与之相接的电压

表的误差应不超过±２％。

———高压静电电压表（与试样的高压端并联）：高压静电电压表的测量误差应不超过±２％。

———分压器（与试样的高压端并联）：分压器的分压比误差应不超过±１％，测量有效值时应接至准

确度达０．５级的低压读出装置；测量峰值时应接至不确定度不超过±１％的低压读出仪器。

２

犌犅／犜３０４８．８—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1
9
1
0
3
1
0
4
9
9
9
1
 
 
防
伪
编
号
：
2
0
1
9
-
1
0
3
1
-
1
1
2
6
-
5
3
8
4
-
9
4
6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５　试样制备

５．１　除产品标准中另有规定外，抽样试验用样品应随机抽样。

５．２　试样的数量和长度应符合产品标准规定。

５．３　试样终端部分的长度和终端头的制备方法应能保证在规定的试验电压下不发生沿其表面闪络放

电或内部击穿。

５．４　在水槽内进行试验时，试样两个端部伸出水面的长度应不小于２００ｍｍ，且应保证在规定的试验

电压下不发生沿其表面闪络放电。

５．５　试样应处于相应产品标准规定的试验压力（油压或气压）和试验温度条件下。

５．６　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可采用脱离子水终端，也可采用其他型式的试验终端，但应满足５．３

的要求。

５．７　应采用特殊方法制备矿物绝缘电缆试样，以避免影响电缆端头的密封和破坏绝缘线芯的结构从而

导致试样击穿造成误判断。

６　试验程序

６．１　试验方式

６．１．１　试样耐压试验的试验电压值和耐受电压时间按产品标准规定。

６．１．２　试样的逐级击穿试验，可由供需双方商定每级升压的数值和耐受时间。推荐每级耐受时间至少

５ｍｉｎ。

６．２　试样接线

６．２．１　应按下列规定接线方式接线，也可采用其他接线方式，但必须保证试样每一线芯与其相邻线芯

之间，至少经受一次按产品标准规定的工频电压试验。

６．２．２　电力电缆和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应按表１规定接线；通信电缆应按表２规定接线。

表１　电力电缆和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接线方式

试样芯数 试样结构简图

试样接线方式（高压端→接地端）

无金属套、金属屏蔽、

铠装且无附加特殊电极

有金属套、金属屏蔽、

铠装或有附加特殊电极

单芯 — １→０

二芯 １→２

（１）１→２＋０

（２）２→１＋０

三芯
（１）１→２＋３

（２）２→３＋１

（１）１→２＋３＋０

（２）２→１＋３＋０

（３）３→１＋２＋０

３

犌犅／犜３０４８．８—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1
9
1
0
3
1
0
4
9
9
9
1
 
 
防
伪
编
号
：
2
0
1
9
-
1
0
3
1
-
1
1
2
6
-
5
3
8
4
-
9
4
6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表１（续）

试样芯数 试样结构简图

试样接线方式（高压端→接地端）

无金属套、金属屏蔽、

铠装且无附加特殊电极

有金属套、金属屏蔽、

铠装或有附加特殊电极

四芯

（１）１→２＋３＋４

（２）２→３＋４＋１

（３）３→４＋１＋２

（１）１→２＋３＋４＋０

（２）２→１＋３＋４＋０

（３）３→１＋２＋４＋０

（４）４→１＋２＋３＋０

　　注１：表中“１，２，３，４”代表线芯导体编号。

注２：表中“０”代表金属护套、金属屏蔽、铠装或附加特殊电极（指水槽、金属珠链、石墨涂层、绕包金属箔等）。

表３：表中“＋”代表相互电气连接。

表２　通信电缆接线方式

绞合元件 元件结构示意

试样接线方式（高压端→接地端）

无金属套、金属屏蔽、

铠装且无附加电极

有金属套、金属屏蔽、

铠装或有附加电极

单根芯线 —
每一导体对其余所有导体与金属套屏蔽

铠装连接接地

对绞组
　所有导体ａ→

　所有导体ｂ

（１）所有导体ａ→

所有导体ｂ

（２）所有导体ａ＋ｂ→０

三线组

（１）所有导体ａ→

所有导体ｂ＋ｃ

（２）有导体ｂ→

所有导体ａ＋ｃ

（１）所有导体ａ→

所有导体ｂ＋ｃ

（２）所有导体ｂ→

所有导体ａ＋ｃ

（３）所有导体ａ＋ｂ＋ｃ→０

四线组

（１）所有导体ａ＋ｂ→

所有导体ｃ＋ｄ

（２）所有导体ａ＋ｃ→

所有导体ｂ＋ｄ

（１）所有导体ａ＋ｂ→

所有导体ｃ＋ｄ

（２）所有导体ａ＋ｃ→

所有导体ｂ＋ｄ

（３）所有导体ａ＋ｂ＋ｃ＋ｄ→０

　　注１：表中“ａ，ｂ，ｃ，ｄ”代表线芯导体编号。

注２：表中“０”代表金属护套、金属屏蔽、铠装或附加特殊电极（指水槽、金属珠链、石墨涂层、绕包金属箔等）。

注３：表中“＋”代表相互电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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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五芯及以上多芯电缆，通常需进行二次试验：第一次在每层芯中的奇数芯（并联）对偶数芯（并

联）之间施加电压；第二次在所有奇数层的线芯（并联）对偶数层的线芯（并联）之间施加电压。如果电缆

中同一层中含有的线芯数为奇数，则应补充对未经受电压试验的相邻线芯间再进行一次规定的电压

试验。

注：多芯电缆中心的一根线芯（或诸线芯）作为第一层；如有金属套（屏蔽）或铠装作为最后一层，试验时应接地。

６．２．４　在试样的金属套（屏蔽）和铠装之间的内衬层试验时，所有线芯都应与金属套（屏蔽）相连接，并

接至试验电源的高压端，而铠装接至接地端。

６．３　试验要求

６．３．１　除非产品标准另有规定，试验应在（２０±１５）℃温度下进行。试验时，试样的温度与周围环境温

度之差应不超过±３℃。

６．３．２　对试样施加电压时，应当从足够低的数值（不应超过产品标准所规定试验电压值的４０％）开始，

以防止操作瞬变过程而引起的过电压影响；然后应缓慢地升高电压，以便能在仪表上准确读数，但也不

能升得太慢，以免造成在接近试验电压时耐压时间过长。当施加电压超过７５％试验电压后，只要以每

秒２％的速率升压，一般可满足上述要求。应保持试验电压至规定时间后，降低电压，直至低于所规定

的试验电压值的４０％，然后再切断电源，以免可能出现瞬变过程而导致故障或造成不正确的试验结果。

７　试验结果及评定

７．１　试样在施加所规定的试验电压和持续时间内无任何击穿现象，则可认为该试样通过耐受工频电压

试验。

７．２　试验中如发生异常现象，应判断是否属于“假击穿”。假击穿现象应予排除，并重新试验。只有当

试样不可能再次耐受相同电压值的试验时，则应认为试样已击穿。

７．３　如果在试验过程中，试样的试验终端发生沿其表面闪络放电或内部击穿，允许另做试验终端，并重

复进行试验。

７．４　试验过程中因故停电后继续试验，除产品标准另有规定外，应重新计时。

８　注意事项

８．１　试验回路应有快速保护装置，以保证当试样击穿或试样端部或终端发生沿其表面闪络放电或内部

击穿时能迅速切断试验电源。

８．２　试验设备、测量系统和试样的高压端与周围接地体之间应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止产生空气

放电。试验区域周围应有可靠的安全措施，如金属接地栅拦，信号灯或安全警示标志。

８．３　试验区域内应有接地电极，接地电阻应小于４Ω，试验装置的接地端和试样的接地端或附加电极

均应与接地电极可靠连接。

９　试验记录

试验记录应详细记载下列的内容：

ａ）　试验类型；

ｂ）　试样编号，试样型号、规格；

ｃ）　试验日期，大气条件；

ｄ）　施加电压的数值和时间；

ｅ）　试验中的异常现象，处理和判断；

ｆ）　试验设备及其校准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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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调感式串联谐振回路和参数选择

犃．１　串联谐振试验回路

串联谐振试验回路及其等值线路分别如图Ａ．１与图Ａ．２所示。

　　ＣＰ———试样电容器；

ＲＶ———可调电抗器；

ＴＣ———单相调压器；

ＴＦ———馈电变压器。

图犃．１　串联谐振试验回路

　　犆———试样电容，Ｆ；

犔———回路电感，Ｈ；

犚———回路等值电阻（包括可调电抗器和馈电变压器的损耗、高压导线的电晕损耗、试样介质损耗和脱离子水终端

的损耗等），Ω。

图犃．２　等值线路

犃．２　谐振条件

根据试样电容值调节电抗器的电感值使其满足谐振条件：

ω犔 ＝
１

ω犆
…………………………（Ａ．１）

式中：

ω＝２π犳，犳＝５０Ｈｚ。

谐振时，流过高压回路犔及犆的电流达到最大值，即：

犐Ｍ＝
犝Ｓ

犚
…………………………（Ａ．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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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犝Ｓ———试验时所需的馈电电压。

犙＝
１

犚
· 犔

槡犆 …………………………（Ａ．３）

式中：

犙———回路品质因数，犙值一般较大，犙＞３０。

犃．３　参数选择

犃．３．１　馈电变压器输出电压犝Ｓ，按
犝Ｃ

犙
选取，犝Ｃ 为试样所需最高试验电压值。

犃．３．２　馈电变压器输出电流犐Ｓ等于试样所需的最大电容电流值。

犃．３．３　调压器的额定容量与馈电变压器相同。

犃．３．４　可调电抗器电感调节范围按试样最大电容和最小电容值进行选择，首先必须满足最大电容时

的电感值。如果电感调节范围不够，为满足最小电容值试验的需要，必要时可增加负荷电容器。

犃．３．５　为满足短试样进行型式试验，且采用脱离子水终端时，回路的犙值将大大降低，为此，选择的馈

电变压器应具有足够的电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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